易门县政务服务中心投诉处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完善窗口工作，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完善办事程序，提高窗口工作人员的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使当事人对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中的意见投诉有门，并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设立投诉机构。政务服务管理局政务管理股负责具体受理对窗口及工作人员的投诉工作，包括现场投诉、电话投诉和信函投诉。

第三条 受理投诉后，政务服务管理局应当详细登记备案，按《投诉来访登记表》逐项填写投诉人、投诉时间、投诉方式、投诉内容、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并及时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随时追踪了解有关部门的处理情况，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当事人。

第四条 当事人投诉窗口或窗口工作人员及业务办理程序中的问题，政务服务管理局政务管理股要及时了解投诉方和被投诉方的情况，限时要求窗口工作人员或窗口单位提出当事人满意的处理意见，同时应将处理结果抄报中心备查。

第五条 投诉人对处理意见不服的，中心应当要求处理单位重新进行核实，如过错责任在窗口工作人员或窗口单位的，中心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有关单位和领导，并提出处理意见。政务管理股还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投诉人进行回访，了解有关情况，征询其对中心的意见。

第六条 被投诉的窗口工作人员或窗口单位，一经核查属实，责任在窗口工作人员或窗口单位的，中心将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并纳入窗口年度考核和单位的年终目标考核。投诉受理人受理当事人对有关窗口部门和工作人员违纪违法的投诉，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投诉纪律，做好保密工作，未经投诉人同意不得公开其情况，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违反投诉纪律导致投诉人受到打击报复的，一经查实，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不良后果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投诉、受理单位：易门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投诉、监督电话：0877-4863786  4962277
